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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纳和捐输是清政府通过出售政府官职、国家荣

誉获得财政收入的渠道。①相较于清前期偶开大捐以

应对军务、河工、赈济，捐输是晚清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我维持的重要凭依，如咸丰时

期，广东捐输收入一度占当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费

来源的 67%。②不过，学界既有研究多将捐纳、捐输混

同，③较少注意到二者区别及其在道咸之际关系的变化

和影响。④另外，近年来学界受大分流、财政国家、国家

能力等议题影响，多关注新式税收、货币、借债等问题，

源流较为传统、性质又较负面的捐纳捐输在晚清时期

的新变化及其影响，多遭忽视或误读。如捐输多被研

究者视为传统收入，但晚清督抚实际普遍认为捐输与

厘金、洋税都是新增财政收入，直隶总督李鸿章称，“现

在丁漕课税正供之外，添出厘金捐输二款”；⑤两江总督

李宗羲认为“各关之洋税、各省之厘金、京外之捐输，皆

向来所无”。⑥他们的言论提示我们，厘清各省捐输收

入的来源与演变，是理解捐纳捐输之区别及晚清办捐、

财政制度变化的关键之一。

本文聚焦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清代办捐制度的转型

期，希望打通清前期、晚清的分界，梳理第一次鸦片战

争期间开办海疆捐输至咸丰初年财政压力下捐输、捐

纳合流的历史过程，并将此转变置于清代国家财政制

度变迁的整体脉络中，探索晚清地方财政权力扩张的

另一个面向及其影响。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各省捐输权限扩张

清前期，户部开办的捐纳分为临时性开办、出售任

官资格的暂行事例(或称大捐)和常年开办、出售封典虚

衔的现行常例(或称常捐)；捐输主要是臣民捐款后由政

府议叙给奖，多为虚衔，较少给予实官。⑦由于时人对

捐纳的批评日增，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下诏永

远停止捐纳，⑧但嘉庆三年(1798)，清廷为应对白莲教起

义开办大捐川楚例，后为筹措河工经费，相继开办工赈

例、衡工例、土方例，⑨又逐渐推广河工投效例，允许各

省投效人员赴工捐输，在当地交纳捐银。⑩嘉庆帝认为

捐班中有可用之人，地方督抚需细心甄别、严加监督，因

而对捐纳态度相对积极。但他也担忧“恳请捐输，必致

科敛商民，殊非政体”，对地方所开捐输十分慎重。

道光皇帝即位后，考虑到捐纳卖官鬻爵的性质，

“有‘永停捐例’之旨”，但限于量入为出的财政体制，

开捐仍不可避免。道光七年(1827)，清政府因西北军务

开设酌增常例，酌量提高常捐价格，并允许身家清白

和科举出身人员报捐官职，设置了酌增常例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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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遵循成例而略作修改，以扩展常捐名义办捐，希

望避免开大捐之名，但因允许报捐实官，其实“与大捐

事例无异”。道光十三年，清政府因库款支绌，开筹备

经费事例，按酌增常例章程收捐，遇有紧急财政支出

时仍不得不依赖捐纳，“部臣筹画经费，向只奏请开捐

一举”。

随着办捐状况变化及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

财政状况的恶化，各省捐输可以按大捐章程办理，捐

输、捐纳的区别开始消解。

首先，大捐的收捐成效越来越差。道光前期所开

酌增常例、筹备事例年均收银不及六百万两，考虑到其

中包含常捐收入，“核计多得无几”。报捐、收捐只能

在北京进行，路途遥远，费用浩繁，而随着河工投效例

的频繁开启，报捐者倾向前往河工投效，事后即可通过

保举尽快获得官职。在北京报捐所需时日较长，“其有

志在工次及军营投效者，候至来京报捐，按卯期上兑，

以致领照后，约计时日，大功即可告竣”，河工完工后报

捐者失去投效机会，无从获得河督保举，因此裹足不

前。御史宜崇曾提议由河工省份直接收捐，但户部以

地方收捐书吏必上下其手为由，反对下放办捐权限，

实欲将办捐权和财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其次，清代国家财政状况日渐窘困，户部银库、各

省藩库储备减少，既有大捐制度难以应对临时骤增的

财政支出。清前期库储充足时，遇有军务、河工等紧急

事务，户部和各省可先拨库帑，两三年内即可用大捐收

入补充部库，“向来每遇拨解款项繁多，历经暂开捐例，

以实储积”。但道光时期库储日少，沿海军务、黄河河

工、秦豫旱灾、东南六省水灾接踵而至，“计每岁歉收恒

在千万以外”。同时，大捐亦非应急良策。开捐谕旨

颁发后，报捐者往往等到截卯日期将至，探明某项官职

报捐者较少，方上交捐银，“须迟至二年之外，方收二三

百万”。库储不足、大捐缓不济急，清廷亟须寻找更快

速的筹款之方。

随着财政压力增大，道光后期再次开设大捐。为

筹补经费，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御史曹履泰等奏请开

捐，后因河南开封祥符段黄河决口，清廷先后拨付河工

经费 475万两，最终所开大捐“原以储备要需，现当豫

省筹办河防”，因此称豫工事例。

豫工事例开办之际，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从广

东向北蔓延。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军北上，江浙沿海

防务压力骤增。为增筹军饷，清政府本欲开办军需大

捐，但此时再开大捐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五月已经开办

豫工事例，两捐同办无成例可循，又易导致选补班次

上的混乱；二是捐纳筹款速度较慢，“当时以大捐为缓

不济急，而计出于捐输”。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蔓延迫

使清政府在全国开办捐输，为捐输办理方式的转变提

供机会。

九月，清廷下令沿海省份加强防务，希望民间组织

团练和修筑土堡，“一切用项章程，听民间自行捐

办”。相较于清前期的捐输规则，海疆捐输章程有明

显区别。一是奖叙更优。考虑到对战时出力者若仍照

捐输常例议叙，不足以示鼓励，道光帝强调要对捐资助

饷者破格施恩。海疆捐输按原价的 50%收取，续捐人

员可以较低价格捐得“本班尽先”等花样，候选、候补人

员以此可尽快获得实缺。二是在全国范围收捐。清

政府规定，海疆省份可奏明将捐输所得留充军需，免于

报销，非海疆省份亦可收捐，收入应听候户部拨用。

相较于豫工事例，清廷对海疆捐输也有限制。清

廷规定，续行捐输人员量加鼓励、普通民众捐输则予顶

戴，意味着新捐士民须先前往北京，按照豫工事例报

捐官职，才能再通过海疆捐输获得更优选补花样，如仅

在海疆省份报捐，只能获得封典、职衔等虚衔。虽然当时

还有捐资较多者可专折奏请奖叙的规定，但若海疆捐输

能参照豫工事例，指定官职报捐，则更加“可靠”，“按例报

捐可得有定之官职，而出资助饷究系未定之恩施”。

无法直接请奖实官严重影响士民报捐“积极性”。

为此，奉旨“剿夷”的奕山提议，在广东允许普通士民报

捐官职，报捐者都可进入豫工事例班次选补。户部认

为，此举仅限一省，且奕山承诺若允许广东收捐，“无庸

再请部拨饷银”，因此同意“就近在广东省藩库上兑发

给实收，随时报部”。除捐复、改捐、降捐、递捐等须由

清廷核对外，士民若欲捐得文武官职，均可直接在广东

报捐。因从台湾赴京路途亦较远，台湾道姚莹也请求

允许当地士民在福建藩库按豫工事例报捐，获得清廷

同意，“俟截卯后，造册咨部，汇同在京、在粤各捐生，一

并掣签选用”。

相较于户部捐纳，广东和台湾的海疆捐输实际上

是捐输、捐纳同办，有许多优势：一是报捐者可在各省

就近报捐，免去前往北京的舟车劳顿或请票号代办的

花销；二是有些奖叙只能通过捐输获得，如赏戴花翎、

蓝翎，同时豫工事例所定捐项可以通过海疆捐输指名

奏请；三是就近捐输无须交纳捐纳所需的饭银、平余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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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报捐杂费；四是无须等候军务、河工结束再请奖，而

可随时奏请奖叙。因此，广东“四方富户争来军中

报捐”。

此次豫工事例共计收捐600余万两。而户部奏报

海疆捐输自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开办，至二十二年十一

月停止，共收捐 900余万两，随后又续报银 200余万

两，合计 1100余万两。笔者根据档案重新统计各省海

疆捐输的收捐数额，见表1。
据周育民统计，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支

出军费 2500余万两，赔款另支出 1470余万两。而海

疆捐输共计收捐 1449万余两，占清政府鸦片战争军费

及赔款支出的1/3有余。

不过，关于捐款支出，至道光二十三年，只有山西、

顺天等地将所收捐输数额报告户部，等候部拨，“其余

省分类皆自收自用，既不核销，又不造报”，即大部分

省份将捐输收入视作地方财政收入，自行支配使用。

豫工事例与海疆捐输并开时，只有广东、台湾可以

在海疆捐输名义下同时办理二者。各省捐输权限普遍

扩张，则与豫工二卯事例和东河捐输有关。第一次鸦

片战争后，户部银库储备持续减少。道光二十三年户

部银库亏空案后，清廷发现部库仅存银 290余万两，为

筹补亏空，决定援照豫工成案，再开二卯事例，“一切官

阶银数并收捐章程，悉照豫工头卯办理”，以十个月为

限，实际自该年五月开办，至二十四年十二月止。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因河南中牟黄河决口，需款紧

急，东河总督慧成奏请开办东河捐输，按照海疆捐输议

叙成案奏请奖励。慧成最初希望让报捐投效者按照豫

工二卯事例请奖，其他各省则按海疆捐输在本省道库收

捐，遭户部驳斥，禁止其他省份收捐。但由于筹款困

难，户部于次年三月又允许各省均开东河捐输，“所捐银

钱，各就近处本省藩库兑收”。

东河捐输开办后成效较差，如福建开办半年后都

无人前来报捐，福建巡抚刘鸿翱认为原因在于缺乏明

确价格和请奖等候时间过长。为尽快筹款，道光二十

四年八月，福建收到户部咨文，“不拘报捐何项官职衔，

均以豫工二卯事例及现行常例银数为准”，即将豫工

二卯事例、现行常例推广至各省。相较于第一次鸦片

战争时只允许广东、台湾按照豫工事例收捐，东河捐输

允许各省按豫工二卯事例办捐，各省从而可以按照捐

纳规则办理捐输。

第一次鸦片战争改变了办捐成案，开启个别地方

在捐输名义下捐纳与捐输并行的局面。道光二十三年

的豫工二卯事例和东河捐输则将该模式推广到全国。

一旦有了先例，后续有事便可援成案申请办理。虽然

户部一直主张只能在北京办理捐纳，但在紧急状态下，

各省开捐请求可以直接得到道光帝批准，无须交户部

议奏。各省捐输参照捐纳办理，意味着两者区别开始

逐渐消解，地方财政权力有所扩大。

二、道光末年各省开办捐输及地方财政变革

清代财政体制强调“经费有常”，坚持量入为出的

财政理念，道光时期更在“开源节流”中强调“节流”，要

求各省清查收支，“不得任意动垫，尤不得违例格外请

支”。与此同时，清代地方财政经费体系的一大特点

是“不完全财政”，大部分财政收入须起运中央，地方留

存较少，正式经费严重不足。雍正朝确立了以养廉银

为主体的地方经费体系，但随着公务增多，地方经费不

足，官员通过向下级摊捐养廉银的方式，应对大幅增加

的公务开支。各省开办捐输，实际在摊捐外提供了地

方经费新来源。

随着办捐制度变化，捐输相较于捐纳的优势不断

增加。道光二十三年，因豫工二卯大捐未能“踊跃”，清

政府特开顺天捐输以筹补部库。道光二十五年三月，

御史路慎庄发现豫工二卯事例截止后，即将开始铨

选，但按章程，“二卯人员银数多而铨缺莫必，捐输人员

表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海疆捐输收入数额 (单位：两)

注：本表系作者根据既有研究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档案整理而成。

地区

江苏

山西

浙江

广东

直隶

数额

3651800
2093430
2246943
1638000
902900

地区

陕西

上海

安徽

顺天

云南

数额

1000000
620000
426696
370000
225950

地区

甘肃

山东

湖北

江西

以上合计

数额

188800
177378
169231
142733

14494412

地区

四川

福建

江南河道

河东河道

数额

156860
78997
251427
15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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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数减而占缺较多”，甚至出现选补的 32名知县中，有

31名是通过顺天捐输报捐的现象。捐输奖叙明显优于

捐纳，路氏因此建议改革铨选规则。御史岳庆则反

对，认为顺天捐输选缺较优，是因为增加了“尽先、插

选”等班次，系提前确定，只有保障士民对捐输的信任，

才能维持之后捐输的成效，“倘日后遇有紧需再准输

诚，捐生等或虑及更张，怀疑观望，似于经费要图甚无

裨益”。负责处理争论的吏部尚书恩桂等承认捐输班

次优于捐纳，强调如果临时更改铨选顺序会败坏捐输

信誉，认为仍须保留捐输优势，“应于变通选法之中，仍

寓鼓励捐输之意”。可见捐输由于选补更优，得到报

捐者青睐。

除铨选优势，捐输还可以通过折收制钱、米石降低

报捐成本。制度设计上，捐纳有统一事例，报捐者只能

按例定价格交纳实银；各省办理捐输时则可收钱或收

米。由于银钱比价、米价不断变动，报捐者和负责收捐

的书吏更易从中获利，“以钱合银，以银合米，几经腾

挪，遂有捐资半而得官倍者”。如在河南，收捐时 1300
文折银 1两，当时实际银钱比价为 1666文折银 1两。若

先以银换钱，再到河南以钱捐输，花费仅是直接以银捐

纳的78%，因此各省士民“争先乐输”。

顺天捐输是为筹补部库而开，但随后各省纷纷以

修筑炮台、赈济灾荒、筹备运本、修建战船、弥补京仓、

处理番案等为由，请求援照顺天成案办理捐输。遇有

事务时，各省已不再完全寄希望于向户部请帑，或挪

用正项后通过摊捐养廉银归款，而是通过奏请开办捐

输筹款。总体而言，奏请开捐主要有三类理由。

其一是军务。道光二十六年，云南爆发起义，当地

先挪用盐课作为经费，随后通过开办官绅捐输归补。

云贵总督贺长龄认为滇省地处极边，希望按照豫工二

卯事例开办捐输，得到清廷允准，“令援照上年捐输成

案，按豫工二卯例定银数；外省人员亦请仿照陕甘现开

捐输之例，准其一体报捐”。“陕甘现开捐输”指同年

稍早陕甘地区出现回民起义，为筹军费，陕甘总督布彦

泰等奏请开办的捐输，按照顺天府捐输议叙，陕甘两省

及其他各省人员均可报捐，“拟令凑足七十万两，分贮

陕甘两省藩库”，称“陕甘捐输番案经费”。各省以军

务为由请开捐输，易于得到批准。

其二是赈济。以赈济为由开捐的省份很多，如道

光二十八年，安徽暴发水灾，既挪用顺天捐输银 20万
两，又在本省劝捐，按照顺天捐输章程给予议叙。由

于同时期湖广、江浙等省也广开捐输，安徽为获得更多

捐款，请求减价收捐，“照顺天捐输酌减一成上兑，而议

叙仍照足数”。

其三是用于备战等非紧急事务。如广东以修建城

寨、福建以修造战船等理由开捐。捐输成为各省应对

例外支出的重要财源，陕西巡抚林则徐指出，“从前借

动剿番之库项，及此后准备剿番之经费，皆早经指望

捐输一项，舍此即别无筹画之方”。表 2统计了道光

后期重要捐输事项及收捐数额。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户部和各省的捐输收入

超过 2010万两。以往研究通常认为咸丰三年(1853)清
廷允许各省就地筹饷是地方财政扩张的标志，但实际

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捐输就已成为地方财政的新收

入来源。受制于量入为出、“永不加赋”理念，清政府开

源方式极为有限，地方捐输的频繁开办是一项重要的

财政制度变革。

各省办捐改变了清前期的地方经费体系。雍正朝

确立的养廉银体系是地方政府办公经费主要来源，但

其公私界限模糊，最终被普遍化、长期化的摊廉所侵

挪。随着公共事务增多，地方经费长期处于亏空状态。

海疆捐输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以道光二十三年江

西军费奏销为例，本省用过兵差各款近 20万两，属于正

项支出，只能通过摊捐分 8年归款；而防堵经费不在例

表2 道光二十三年至三十年重要捐输事项收入情况 (单位：两)

注：本表系作者根据时人文集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档案整理而成。

地区

南河

河南

东河

湖北

江苏

事项

河工

善后

河工

大堤

善后

数额

451139
3313061
2862357
299680
540510

地区

河南

浙江

广东

陕甘

滇黔

事项

豫工

善后

城寨

军务

军务

数额

2432400
812096
601749
2271526
549068

地区

湖北、湖南、江西、江苏

福建

顺天

南河

以上合计

事项

户部捐米

船炮

户部

河工

20100920

数额

973413
189675
4177445
62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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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以直接用捐输收入支付。此后各省发现，遇有

各类例外支出时，开办捐输可以免去摊捐，更快筹措经

费。原应动用正项银钱兴修的工程也转而开捐筹款办

理，如道光二十六年广东修建九龙炮台，“原拟发帑兴

修，现在一律捐办”。各省还借捐输弥补财政亏空，吏

科给事中吕贤基发现，“闻渐有以筹赈为名，其实借以

填州县亏欠之项，是取民间之资财以偿官亏，复邀朝廷

之议叙以酬民捐”。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也发现，“朝廷

以纳资为筹款之方，大吏即以鬻缺为补亏之计”，给事

中王东槐甚至认为，“事例不停，库亏不止”。

各省办捐侵占户部捐纳收入，户部也开始利用顺

天捐输获得捐款。道光二十七年御史张修育注意到，

户部常捐“道光六年、十五年收捐三百余万两，各年总

在二百万两上下，近年只收一百余万，固由外省捐输占

碍”。据罗玉东统计，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户部

捐纳收入分别为 894万两、381万两，而道光二十五年至

咸丰元年，相应收入降为 107万两至 173万两之间。

户部因此也开始利用捐输筹款。道光二十七年，户部

将原河南所开赈捐改在顺天收捐，所收银两解交部

库，至二十九年收捐 417万余两。由于成效很好，道

光二十九年再开大捐“筹赈事例”时，户部选择交由顺

天府一手经理，参照豫工二卯事例条款和顺天捐输办

理，以归简便。

不过，此时户部和各省尚未因捐款发生明显矛盾。

清廷允许各省办理捐输，户部也主动允许办捐省份延

长收捐时限。如在滇黔军务捐输截卯前，户部发来咨

文，“如该省收捐尚可接续办理，自应暂缓停止，俾军需

经费得以借资周转”。这主要因为户部统筹各省财政

的能力下降后，“在外筹画一费，即在内省拨一项”，

各省开捐筹款可避免地方频繁请拨内帑。

另外，户部对各省奏报的捐输收入仍有一定支配

权。第 2次陕甘捐输收银 60万余两，陕西巡抚林则徐

认为“此恐不能继，而鄙意更恐部中见银数之多，遽行

奏拨，故以夹片阻之”希望户部允将捐款用于本地军

务。最终陕甘奏报 4次捐输合计收银 197万余两，户

部要求从中解送共计 50万两至天津道库，用于采买京

米。滇黔捐输亦是如此，所收捐银除拨付军需外还剩

余 22万两，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不敢随意挪用，听候户

部指拨。不过，如果地方瞒报捐输收入，户部也无从

监督，“所捐之银均系该省动用，并不造册报销，其捐数

银数是否相符，臣部亦无从稽复”。虽然未得到正式

的制度性承认，相较此前各省只能向中央请款或自行

摊捐以应对例外支出，办理捐输为其提供了新收入来

源，各省获得更大的财政自主权。而户部也通过顺天

府办理捐输，还将大捐转交顺天府办理，从而同时按照

大捐、捐输章程收捐，获取更大利益。

三、太平天国运动与捐纳捐输合流

虽然学界对清前期捐纳捐输的区别有所辨析，但

晚清史料多将两者混同，学界也多不区分二者。本节

讨论咸丰初年财政危机下，中央层面的捐纳开始向捐

输转变的过程，解释咸同时期捐纳捐输合流及时人普

遍使用捐输一词现象的成因，并观察“捐”的泛滥对晚

清财政的长期影响。

咸丰帝即位后欲革新朝政，“求直言、停捐例、禁开

矿”。其中“停捐例”指他即位后即下令停止筹赈事例，

随后还根据给事中吕贤基的建议下令停止捐输，但因太

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政府很快又重启办捐活动。

首先，战争前线各省纷纷请开捐输。道光三十年

十月，两广总督徐广缙奏请捐资募勇，按海疆捐输成案

给予议叙、顺天捐输章程进行选补。清廷下令将广东

所收捐输用于广西军务，但大部分收入被广东截留，因

此咸丰元年正月，广西奏请在广西省城设分局收捐，

署理广西巡抚周天爵还以军队缺粮为由，请求开办米

捐，“就近收捐，查照江苏捐米成案，酌量核减”。米捐

虽然最初遭到户部反对，但最终还是得到推行，“司友

力言其不符，然军书傍午之际，何必苛求，粮与饷皆所

必需，无为遥制也”。因广西地处偏隅，恐报捐者裹足

不前，湖南也于咸丰元年四月在长沙设立捐输局。两

广、湖南所开捐输均按顺天捐输章程办理。

其次，由于财政压力，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户部尚

书孙瑞珍认为应尽快重启大捐。户部右侍郎翁心存在

日记中记载，“苻翁来言开捐事，意甚坚决”。翁心存倾

向仅在广东一省开办捐输，但无法阻止孙瑞珍，“只得

随同画稿”。此事最初得到咸丰帝批准，但御史袁甲

三、吕贤基等相继反对，咸丰帝又下令暂缓开捐。

由于战时缺乏监管，各省办理捐输存在不少弊病。

据统计，广东收捐 24万余两，请奖人数竟有 1200余人，

平均每人捐银仅 200两；广西收捐 10.9万两，请奖人数

多至 400余人，平均每人捐银仅 272两。相较而言，湖

南收捐 21.7万余两，请奖人数 180余人，平均每人捐银

1206两。御史宗稷辰指出：一是请奖混乱，“请叙之例

又多参差”；二是价格随意降低，户部无法了解实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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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数额，“外省军营所用虚折太多，不堪细诘”；三是道

光末年以来新加“遇缺、分缺、指省、加遇缺先选”等花

样，破坏此前选补规则。他提议永远停办捐输，另开大

捐，避免捐输扰乱捐纳，“捐例复其旧，人心静而王道可

渐复也”；若早开大捐，“不至帑藏之窘如此也”。

两广、湖南等前线省份虽开办捐输，但收入有限，

无法满足军费需求。咸丰元年九月，大学士赛尚阿、祁

寯藻、裕诚及若干户部官员联衔上奏，再次请求开办大

捐，称筹饷事例，并要求各省捐输一律停办。不过，开

大捐命令下达后，两广总督徐广缙希望以接济团练名

义继续办理捐输，考虑到广东此前捐款较多，户部同

意广东、广西对捐资较多者进行专折保奏、请奖。山

西、陕西富商较多，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捐输达数百万

两，咸丰帝又将请奖范围扩展至此二省等。可见捐输

并未因为大捐开办而停止。

此后捐输范围继续扩大，程序内容上也逐渐与大

捐无异。其一是各省捐输实官者可进入筹饷事例班

次。咸丰二年三月，户部奏令各省一体收捐；四月，咸

丰帝颁发上谕，“将原议劝捐章程量为推广，准照筹饷

新例条款一体报捐”；四月十六日，户部告知各省，“续

捐银两，于接到部文之日起，有愿归入筹饷新例报捐

者，令照新例，每半月造册咨部办理”。

其二是原由户部收取的常捐也允许各省收取。常

捐是户部日常收入的一部分，嘉庆时期“岁可入银四百

数十万两”。筹饷大捐开办时，户部希望大捐、常捐均

归北京办理，特别严禁各省办理常捐。如咸丰元年十

一月，广东以接济团练为名续办捐输，两广总督徐广缙

请求将常捐中的封典、职衔一体准其报捐，遭户部反

对。大学士祁寯藻认为“封典职衔，乃现行常例事宜。

近年部库度支赖以补苴，犹恐不足。若并此而移之外

省，一旦京饷不敷，臣部从何设措”。湖南于咸丰元年

请求获得收常捐权限，亦被户部捐纳房驳斥，“常捐之

款，近直视为正供矣”。江苏巡抚杨文定请求收捐京

外职衔、加级、封典等常例，同样遭户部拒绝，“外省不

得并收常捐，侵占部库”。最初只有位于战争前线的

广东获得收常捐的权限，邻近的江西、福建、湖南三省

士民被允许往广东报捐，其余常捐统归户部办理。

但各省仍不放弃获取办理常捐权限的尝试。咸丰

三年，两江总督陆建瀛等再次请求允许其按照常例收

捐，他认为，“江苏省士民类多不求仕进，止以职衔、顶

戴为荣”，士民倾向于报捐虚衔而非实官，因此请求收

捐常捐中的封典、职衔，得到咸丰帝批准。随后各省

纷纷援例开办常捐，“捐生希图便利，无复赴部捐

纳”。各省开办常捐直接侵夺户部利益，常捐“岁供部

库支款常三之一，自各省迭举捐输，遂减太半”。

其三是空名执照的发放。根据捐输程序，报捐者

在各省交纳捐款后，仅可得到藩司所发的实收单据，须

由各省将名单汇册报部。由于军书傍午，捐输事务处

理缓慢，虽清廷下令吏部在收到捐案后一个月内应将

执照发交各省，但实际仍需等候日久，导致报捐者意

兴索然。咸丰三年，雷以诚奏请户部颁发空白执照给

粮台，以劝军饷；安徽巡抚李嘉端也奏请将空白执照

发交安徽。九月，户部决定发放空白执照给军营，最

终谕旨将空名职衔、封典、贡监生执照发交山西陕西等

省；花翎、蓝翎执照发交各路粮台，之后甚至向各省颁

发空白的实职执照。由此，报捐者无须前往户部换

照，既便利了报捐者，也使他们更信任地方捐局。但户

部不仅损失办捐收入，还在向各省索要属于户部收入

的饭银、照费等杂费时遭咸丰帝训斥。

其四是捐纳银两归入捐输奏销。由于各省收捐数

额颇多，从咸丰二年二月至三年正月，各省官员捐输

129万余两，绅民捐输424万余两，为继续鼓励捐输，清

廷出台捐输广额方案。咸丰三年三月，大学士裕诚等

提议，按照各地捐输数额多寡酌增乡试中额、院试学

额，此后罗悖衍又奏请将各省援照大捐事例报捐者，

归并捐输核算，也可以酌加中额和学额。各省捐纳捐

输虽然在收捐时有所区别，但在核算奏销时都归入本

地捐输。

至此，各省推行的军务捐输与户部所办捐纳已几

乎没有区别，既可按照筹饷新例收捐，也可收常捐，“查

历届捐输成案，均系核其官阶银数，指项报捐。是虽名

为捐输，实与大捐无异”。

曾国藩的办捐经历中，捐输、捐纳合流及地方办捐

权限扩张的过程十分清晰。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驻

扎衡州，为筹措军费设立城工劝输局。由于城工捐输

需要等到工程完毕后才可奏明奖叙，“核计自上兑之日

起，至发给部照之日止，相隔常在三四年以外”，周期过

长，报捐者心有疑虑而观望不前。城工捐又属于请奖

性质，士民不能捐得监生、贡生，“故人人无从下手”。

曾氏因此提议由城工例报捐者“准归入筹饷新例之

内”，随后又奏请颁发空白执照。城工捐本属于地方

捐输，归入筹饷事例后，便可指项报捐，随时给予报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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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执照。

因程序便利，户部亦想开办捐输。在户部看来，

各省劝捐积有成数后，自应迅速将钱款提解北京，但战

时状态下，户部难以稽查各省捐款。而此时北京的财

政状况日渐恶化，咸丰二年户部新收银 737万余两，咸

丰三年骤降至 475万余两，加之长江运道因太平天国

运动被阻，解送的漕粮减少。此外，云南所产铜斤也难

以运送至北京，影响铸币。咸丰四年，户部以收捐铜斤

以便铸钱的名义设立捐铜局，“暂议捐输，借资补助”。

捐铜局仅在北京开设，名为捐铜铸钱，实则预筹京饷，

为与各省竞争，“是以奖叙从优，其余各处报捐不得援

以为例”。

相较于清前期通过捐纳房收捐，捐铜局办捐程序

更简化。清前期捐纳程序包括具呈、行查、发放札付和

小票、上兑、给照，每个环节均需一定时日，且多次与

官府打交道，增加了被书吏勒索的风险。而捐铜局规

定，报捐者现场交钱，承办司员核算后奏请奖叙，当堂

开列清单、发给执照，与各省获得空名执照后办理捐

输的程序一致。至此，户部开始在北京办理捐输，捐输

因各项便利成为咸同时期的主要办捐形式。

户部和各省大规模开办捐输后，捐输成为清政府

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总计十余年以来，筹饷之方，名

目繁多，其大要不过二端，曰捐输、曰厘金而已”由于

战时捐输奏报混乱，档册遗失，难以完整搜集捐输数

据。本文一是利用捐输增广学额、中额规则反推实际

收捐数额；二是查阅档案，利用部分省份较为完整的

数据，修正广额反推数据。“筹饷事例”收捐数额统计见

表3。
咸丰元年至光绪五年 (1879)，“筹饷事例”共收捐

1.51亿两，由于档案遗失以及官员捐输等未计入其中，

实际收捐数额应更高。根据周育民估算，咸同时期清

政府军费支出为 6.27亿两，推测捐输收入占军费比重

约24%。

捐输为清政府应对咸同战事提供财政支持，但也

给民众带来沉重负担。首先，各省以劝谕捐输为名，行

勒捐之实，派定捐数，强取于民，如贵州省所办捐输连

年不辍，导致“乡户自此无宁日矣”。其次，各省还以

捐输之名衍生出多种办捐形式，为晚清杂捐的兴起提

供了制度基础，加重百姓负担。如亩捐、沙田捐加征于

地亩，按亩、按粮摊派，实际打破“永不加赋”规定；江苏

扬州府收取草捐，“无论田亩肥瘠，每田一亩捐草四十

八斤，每草一石交钱三百二十文”；指捐则以资产为标

准，按户收捐，“上户五千两，下户八百两，按年交纳”；

厘捐、茶捐、洋药捐、盐捐等按照货物数量征收，如皖南

茶捐从同治元年(1862)征至光绪六年，收捐达 1241万余

两，商人报捐后可以请奖。为了便于向城市商人收捐，

清政府还开铺捐和房捐，通常收取一月或两月房租。

收捐权限的下移还对吏治造成恶劣影响。由于减

成、折价收捐，“其价愈廉，趋之若鹜”，导致分发至各省

的候补人员增多，“道府多至百余人，同通州县多至数

百人，佐杂多至千余人”。人数愈多、得缺愈难，候补

人员不仅补缺无望，短期署理也遥遥无期，“困苦穷饿，

莫能名状”。报捐者为获得选缺，除了加捐花样外，往

往寻求保举，“不曰谁之门生，则曰谁之亲旧，不曰谁之

同乡，则曰谁之情托”。报捐者得缺后希望尽快收回

成本，又加剧贪腐，导致吏治更加败坏。晚清时期虽屡

有停捐建议，但光绪五年停捐后，清廷很快又于光绪

十年重开海防捐，随后郑工捐、新海防捐接连开办。相

较于清前期的偶尔行之，晚清大捐长期开办，暂行事例

在办理频率上俨然与现行常例无异。

注：本表系作者根据既有研究、时人文集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档案整理而成。

办捐区域

顺天

安徽

江苏

浙江

江西

湖南

湖北

收捐数额

420
430
860
710
780
838
571

办捐区域

福建

山东

河南

广东

四川

陕西

广西

收捐数额

735
86
364
1465
1670
400
280

办捐区域

贵州

云南

山西

贵州跨省办捐

云南跨省办捐

甘肃跨省办捐

以上合计

收捐数额

500
543
545
2170
815
922
15104

表3 咸丰元年至光绪五年“筹饷事例”收捐数额 (单位：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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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输、捐纳在卖官鬻爵的本质上没有区别，随着两

者合流，时人普遍不再区分而多使用捐输一词。各省

因捐输获得大额财政收入，李鸿章、李宗羲等督抚进而

将捐输视为咸同时期各省新增财政收入。清末清廷虽

有意控制办捐活动，但各省以筹饷捐、绅富捐、筹饷新

捐、秦晋实官捐等名目，继续获得收取实官捐权限。由

于甲午赔款、庚子赔款、办理新政的费用不断摊派给地

方，州县只能不断加征各类杂捐以筹措款项。各地风

起云涌的抗捐运动，成为清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结语

咸丰朝是清代财政制度急剧变革的时期，旧有“量

入为出”体制难以满足巨额军费需要，逐渐向“量出制

入”转型。由于“永不加赋”的祖制和农业税缺乏扩张

性，以工商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逐渐建立。有学者注

意到，税收体制转型是一个渐进过程，如厘捐在开办之

初具有“变通捐输”属性，厘金创始人雷以 在扬州筹

饷时，先开捐输，后因筹款不足，再开亩捐、厘捐，向所

有捐款者发放执照，“捐厘章程，系于劝谕捐输之中，设

法变通”。此后部分省份在厘捐设立初期，也被允许

为交纳厘金的商人奏请奖叙，或捐输、厘金并征，将所

得大部分作为捐输请奖。晚清捐税的制度设计提示

我们，捐输是把握晚清财政转型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尝试解释两个问题：一是清政府用以镇压太

平天国运动的重要财源“捐输”是如何出现、演变的。

山东巡抚丁宝桢认为“地丁、关税而外，厘金、捐输无非

意外生财”。第一次鸦片战争和连年河工促使清政府

改变办捐制度，相较捐纳，捐输在报捐成本、交纳地点、

报捐程序、铨选顺序等方面均占优势，得到报捐者青

睐。咸丰初年，户部希望停止各省捐输，但财政压力和

各省办捐获取收入的经验使地方不愿放弃这一财源，

清廷相继允许各省捐输按照大捐请奖、允许各省收常

捐、将空白执照发至各省，并将捐纳银两归入捐输核

算。最终户部也开设捐铜局办理捐输。户部、各省以

捐输之名行捐纳之实，二者合流后，捐输成为晚清主要

办捐形式。

二是捐输扩张对晚清财政的影响。捐输在道咸之

际成为各省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为应对第一次鸦片战

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提供财政支撑。直至咸丰中后

期，以“变通捐输”为名开办的厘金在供应军费和地方

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才逐渐提高。厘金之外，咸同时

期以“捐”形式产生的亩捐、铺捐、茶捐、丝捐、洋药捐

等，一方面避免“加赋”之名，另一方面为各省因地制宜

汲取财源提供制度基础，促进税源主体向商业税转型。

央地财政关系层面，学界通常将咸丰初年清廷允

许各省就地筹饷视作财权下移的标志，将开征厘金视

为近代地方财权扩张的起点。但 1840年后豫工事例与

海疆捐输并行，部分原由户部控制的办捐财源已下移

至各省。在清廷看来，户部银库储备稀少，地方开捐可

以免于向户部请帑，“多一分捐资即可省一分帑项”，

也能减少奏请截留地丁、盐课、关税等正项收入的情

况，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户部财政调控能力下

降后，皇帝更支持各省办理捐输。而户部办捐收入受

到影响后，曾试图维护专收常捐之权，后通过设立捐铜

局办理捐输，降低收捐价格，简化收捐程序，从而与各

省竞争。捐输办理方式的变化反映户部财权向各省转

移的过程，以及户部加强财政集权的努力，是观察晚清

央地财政关系变化的重要窗口。

道咸年间办捐制度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弊病。其

一，捐纳本属中央财政收入，其权限下移只是战时临时

举措，但各省收捐权限扩大后，相关收支不进行奏销，

州县在征收正赋的同时劝捐，顾此失彼，甚至以派捐之

名搪塞钱粮之责，导致财政制度混乱。其二，各省以

劝捐名义进行勒派，进一步增加民众负担，至甲午、庚

子时期，因战争赔款、政务经费摊派于州县，杂捐膨胀，

加速清朝覆亡。其三，各省利用饷票抵捐、捐借、米捐

等方式减价收捐，报捐价格低廉，加上指省分发、捐免

回避等各类捐例纷纷出现，败坏旧有选官体制，“官所

以多，由于捐输太滥”。大量士民通过捐输进入仕途，

候补时间加长，部分报捐者进入各省厘金局、善后局等

机构，为收回买官成本，往往侵吞钱粮、贻害地方。特

别是晚清督抚权力扩大后，报捐者通过督抚以军功、劳

绩保奏，进而获得实官。捐输与保举联动，挤压科举入

仕之途，也对近代政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在关于捐纳捐输的既有研究中，制度史方面代表作有

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50
年；陈宽强：《清代捐纳制度——陈宽强毕业论文之(二)》，台

北：三民书局，2014年。社会史、灾荒史方面有赵晓华：《晚清

的赈捐制度》，《史学月刊》2009年第 12期；伍跃：《中国的捐纳

制度与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国家治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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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吴四伍：《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21年。财政史方面有 Elisabeth Kaske, "Fund-Raising
Wars: Office Selling and Interprovincial Fina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1, No.
1, 2011, pp. 69-141；倪玉平：《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

究》，《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

②许存健：《清代咸同年间广东捐输收支研究》，《中国经

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

③以五部晚清财政史代表性专著为例，何烈《清咸、同时

期的财政》未区分捐输与捐纳，统一使用捐输一词(台北：台湾

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

会变迁》列捐输一节，实际涵盖捐纳内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史志宏、徐毅《晚清财政：1851-1894》认为“捐输

或称捐纳”(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陈锋、蔡国

斌《中国财政通史·清代财政史(下)》将捐纳列为传统财政收入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

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认为捐输是失败的创新，

注意到咸同时期捐输成为主要办捐方式(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年)。
④清前期民间捐输者主要是盐商、广东行商、徽商、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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